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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浦辰瑞铂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诉讼公告（补发）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本次诉讼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及最新进展 

（一）挂牌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被告 

（二）收到应诉通知书的日期：2025 年 9 月 15 日 

（三）诉讼受理日期：2025 年 9 月 9 日 

（四）受理法院的名称：上海铁路运输法院 

（五）反诉情况：无 

（六）本案件的最新进展： 

本案件已于 2026 年 3 月 9 日在上海铁路运输法院开庭， 当日上海铁路运输

法院出具编号为（2025）沪 7101 民初 3284 号之一的民事裁定书，准许原告上

海瑞疆商业管理有限公司撤回对被告沈荣太、张玺源的起诉。其他诉讼请求待判

决。 

 

二、本次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 

（一）当事人基本信息 

1、 原告 

姓名或名称：上海瑞疆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唐象 

与挂牌公司的关系：系挂牌公司原子公司 

 

2、 被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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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或名称：沈荣太 

与挂牌公司的关系：系挂牌公司投资合伙人 

 

3、 被告 

姓名或名称：张玺源 

与挂牌公司的关系：系挂牌公司投资合伙人 

 

 

4、 被告 

姓名或名称：上海浦辰瑞铂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建国 

与挂牌公司的关系：系挂牌公司 

 

 

5、 被告 

姓名或名称：朱谦 

与挂牌公司的关系：系挂牌公司实控人 

 

 

6、 被告 

姓名或名称：刘科 

与挂牌公司的关系：无 

 

 

7、 被告 

姓名或名称：何德全 

与挂牌公司的关系：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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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被告 

姓名或名称：严诗涵 

与挂牌公司的关系：无 

 

 

9、 被告 

姓名或名称：唐象 

与挂牌公司的关系：无 

 

 

10、被告 

姓名或名称：孙蕾 

与挂牌公司的关系：无 

 

 

11、被告 

姓名或名称：何萍 

与挂牌公司的关系：无 

 

 

12、被告 

姓名或名称：沈益平 

与挂牌公司的关系：无 

 

 

13、被告 

姓名或名称：黄春梅 

与挂牌公司的关系：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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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第三人 

姓名或名称：上海申亿祥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唐象 

与挂牌公司的关系：无 

 

（二）案件事实及纠纷起因： 

工商登记显示： 

2014 年 12 月 2 日，被告一沈荣太、被告二张玺源共同委托周宗伯(为实控人

朱谦之表弟)向市场监督管理局提交上海金彪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现更名为上海

瑞疆商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疆公司”)《法人《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

载明：股东(发起人)为张玺源和沈荣太，法定代表人：张玺源，注册资本 300 万

元。《股东会决议》载明：决定选举张玺源为公司执行董事，选举沈荣太为公司

监事。《上海金彪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章程》规定股东义务、执行董事职权、经理

职权、监事职权等事项。2014 年 12 月 4 日，黄浦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出具《准予

设立/开业登记通知书》,瑞疆公司正式成立，注册资本为 300 万元，发起人股东

分别为被告一沈荣太(持股比例 60%)和被告二张玺源(持股比例 40%),出资方式：

货币，出资期限：20 年。 

2015 年 8 月 25 日，被告一沈荣太/被告二张玺源与被告三上海瑞铂慧家互联

网科技有限公司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协议约定将被告一和被告二分别持有的

瑞疆公司 60%、40%股权分别作价 180 万元、120 万元全部转让给被告三上海瑞

铂慧家互联网科技公司(现更名为：上海浦辰瑞铂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瑞铂慧家公司”)。《股东决定》选举刘科为公司执行董事兼经理，任命孙

蕾为公司监事。《上海金彪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章程》对公司注册资本、股东姓名、

出资方式及年限、执行董事职权、监事职权、执行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义务

禁止性行为及赔偿责任等作出规定。2015 年 10 月 12 日，瑞疆公司授权孙蕾向

市场监督管理局进行变更备案。2015 年 10 月 16 日，《黄浦区市场监督管理人内

资公司变更(备案)登记》就变更情况予以核准登记，被告一及被告二退出瑞疆公

司的日期为 2015 年 10 月 16 日，被告三首次持股日期为 2015 年 10 月 16 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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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代表人由张玺源变更为刘科，并领取新的营业执照。2016 年 4 月 27 日，瑞疆

公司变更事项主要有：执行董事为刘科不变；监事为孙蕾不变；总经理由刘科变

更为黄春梅。2016 年 5 月 5 日，市场监督管理局准予变更。2018 年 1 月 1 日，

上海瑞铂慧家互联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上海金彪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署《房屋

租赁合同》,将瑞铂慧家公司租赁上海九星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位于上海市闵行区

华漕镇申虹路683弄3号办公楼805A室转租给瑞疆公司，并约定每月租金约4500

余元。(该地点与瑞铂慧家办公地点一致，办公场所混同)。2018 年 1 月 23 日，

申请企业地址变更为上海市闵行区申虹路 683 弄 3 号办公楼 805A 室；申请企业

名称由上海金彪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变更为上海瑞疆商业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由

上海市黄浦区傅家街 65 号北楼 372 室变更为海市闵行区华漕镇申虹路 683 弄 3

号办公楼 805A 室，并备案《上海瑞疆商业管理有限公司章程》,载明出资时间：

2034 年 12 月 3 日，规定了股东职权、执行董事职权、经理职权、监事职权、董

监高义务及赔偿责任等，2018 年 2 月 9 日，工商予以变更核准登记。2019 年 11

月 25 日，法定代表人由刘科变更为何德全。《股东决定》载明：任命何德全为公

司执行董事兼法定代表人，刘科不再担任公司执行董事兼法定代表人。2020 年 7

月 7 日，法定代表人由何德全变更为严诗涵，《股东决定》载明：任命严诗涵为

执行董事兼法定代表人，免去何德全执行董事兼法定代表人的职务，监事不变(仍

为孙蕾)。 

2020 年 10 月 15 日《股权转让协议》载明：出让方上海瑞铂慧家科技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转让瑞疆公司 1%股权给受让方上海申亿祥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作

价 15.2 万元人民币。2020 年 10 月 21 日，法定代表人由严诗涵变更为唐象；股

权由上海瑞铂慧家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00%变更为上海瑞铂慧家科技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99%、上海申亿祥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1%,备案章程规定了股东职权、

执行董事职权、经理职权、监事职权、董监高义务及赔偿责任等。 

2021 年 1 月 5 日《股权转让协议》载明：出让方上海瑞铂慧家科技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将瑞疆公司 99%股权作价 495 万元人民币转让给受让方上海申亿祥

酒店管理有限公司。2021 年 1 月 11 日，变更备案事项为：监事由孙蕾变更为何

萍；总经理由黄春梅变更为唐象；执行董事为唐象。股权由上海瑞铂慧家科技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100%变更为上海瑞铂慧家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99%、上海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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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祥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1%变更为上海申亿祥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100%。2022 年

7 月 26 日，公司监事由何萍变更为沈益平。 

2022 年，蒂森克虏伯家用电器(上海)有限公司向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申

请对瑞疆公司破产清算，上海市第三中级人员法院于 2022 年 7 月 14日发布公告，

要求相关人员移交账册、停止偿、不得新任其他企业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2022 年 8 月 30 日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裁定正式受理瑞疆公司破产清算

案件。2022 年 9 月 9 日，上海市第三中人民法院决定书(2022)沪 03 破 253 号，

指定北京市隆安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担任上海瑞疆商业管理有限公司管理人及

管理人团队成员。 

2022 年 12 月 16 日,唐象代表瑞疆公司向管理人移交了部分材料剩余财务账

册及合同等拒不向管理人移交。管理人调阅了瑞疆公司 9 个银行账户交易明细，

发现瑞疆公司与实控人朱谦控制的包括瑞铂慧家公司及关联公司等 22 家公司之

间存在约 1247 笔巨额交易往来，总差额初步统计约 43980839.21 元。结合瑞公

司全部银行交易记录及管理人接管到的部分财务资料发现本案实控人及股东利

用瑞铂慧家公司及其关联公司作为资金池，并在关联公司之间进行资金交易往来

从而抽走瑞疆公司的注册资本/瑞疆公司的经营利润/瑞疆公司收取的租户的租赁

保证金/押金/预付房租等，最终瑞疆公司因无法退还租户的保证金/押金/预付房

租直接导致破产清算。 

抽逃出资及关联交易的简要情况如下：2015 年 8 月 24 日，发起人股东张玺

源和沈荣太分别向上海瑞疆商业管理有限公司账户(开户行：浙江泰隆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账号：3101180120100020103)转账 120 万元和 180 万元；万隆(上

海)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评估报告，瑞疆公司实收资本为人民币 300 万元，评

估基准日为 2015 年 8 月 31 日。2015 年 9 月 1 日，该 300 万元款项被转付至上

海瑞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后更名为：上海弈铂贸易有限公司),据瑞铂慧家公司年

报披露，该公司为朱谦实际控制的公司之一。2015 年 9 月 17 日，瑞北公司将 300

万打回瑞疆公司。2015 年 9 月 18 日，该 300 万元又被转移至上海瑞垒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据瑞铂慧家公司年报披露，该公司为朱谦实际控制的公司之一。2015

年 11 月 13 日，又从瑞疆公司账户转移 200 万元至上海瑞垒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6 年 5 月 6 日，瑞垒公司向瑞疆公司返还 500 万元。该款项到账后，又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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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资金池中的 22 家公司之间进行往来流转但资金差额越来越大，注册资本并未

用于公司经营及清偿债务。 

管理人经梳理接管到的部分财务账册，发现瑞疆公司与瑞铂慧家及关联公司

之间的往来备注大多为:集团总部公共池/往来款等，以此也印证了案涉 1244 笔关

联交易并非真实业务，而是资金池的内部拆转。尤为注意的是，申亿祥公司于

2021 年 1 月即已被申请强制执行，被执行金额 951304 元，全部未履行;2021 年 3

月 23 日，法院已终结本次执行。瑞疆公司于 2020 年 12 月 10 日即已作为被告被

法院立案，2021 年 5 月就已有大量的被强制执行终本案件。2021 年 1 月 5 日，

瑞铂慧家公司将持有的瑞疆公司 99%股权转让给申亿祥公司，而申亿祥公司根本

无能力支付，经与申亿祥公司核对银行交易明细，发现该股权转让款是在 2021

年 5 月由申亿祥公司先从瑞疆公司账户转至申亿祥公司，再由申亿祥公司转给瑞

铂慧家公司(2021 年 5 月 17 日，申亿祥公司转走瑞疆公司 15.2 万元，随即申亿

祥公司转给瑞铂慧家公司 15.2 万元;2021 年 5 月 19 日，申祥公司转走瑞疆公司

64 万元及 100 万元，随即申亿祥公司分两笔转给瑞铂慧家公司 64 万元及 100 万

元;2021 年 5 月 19 日，申亿祥公司转走瑞公司 240 万元:随即申亿祥公司分 3 笔

转给瑞铂慧家公司 31 万元/100 万元/100 万元;2021 年 5 月 19 日，申亿祥公司转

走瑞疆公司 92 万元，随即申祥公司转给瑞铂慧家公司 100 万元;申亿祥公司从瑞

疆公司转走合计 511.2 万元，全部又转给瑞铂慧家公司。如此一来，不仅逃避了

强制执行，而且从形式上转让了瑞疆公司的股权，从而逃避债务，而且还从瑞疆

公司账户套走了 511.2 万元。而股权转让后，甚至是破产受理后，仍然通过由瑞

铂慧家公司及炫潮公司等关联公司代收瑞疆公司的合同款项，由瑞疆公司代付关

联公司款项的方式，继续侵害瑞疆公司的利益。 

原告认为，本案中根据银行交易记录及财务账册等，可以证明 2015 年 9 月

1 日起，瑞疆公司的注册资本即已被抽逃，且通过瑞疆公司与 22 家关联公司的

1244 笔交易往来不仅抽逃了瑞疆公司的注册资金，还转移了瑞疆公司的经营利

润及瑞疆公司收取的下游租客的租赁保证金/押金/预付的房租等。案涉相关转账

行为均不具备法定程序要求，且发起人股东在资金抽逃时仍为股东/担任法定代

表人或担任监事和执行董事职务;后续历任股东及董监高均在瑞铂慧家及关联公

司担任要职，在任职期间内面对几百上千笔不正当资金往来、且时间跨度长、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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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高，对此均知晓。但凡有一个董监高履行法定指贵或章程规定，则不会发生后

续资金转移情况，如果没有其配合协助，也无法实现,相关人员不仅不履行公司

章程及公司法规定的履职要求予以制止并诉讼返还，更是基于人员混同，配合协

助资金抽逃，严重违反对公司忠实义务，且共同侵权，所以董监高亦应当对抽逃

的注册资本 300 万元承担连带责任。 

 

（三）诉讼请求和理由 

1、请求判令被告一沈荣太返还被抽逃的出资款 180 万元(对应 60%股权)并

支付相应利息(以 180 万元为基数，自 2015 年 9 月 1 日起至 2019 年 8 月 19 日止

按中国人民银行 1 年期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自 2019 年 8 月 20 日起至实际偿还之

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发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算); 

2、请求判令被告二张玺源返还被抽逃的出资款 120 万元(对应 40%股权)并

支付相应利息(以 120 万元为基数，自 2015 年 9 月 1 日起至 2019 年 8 月 19 日止

按中国人民银行 1 年期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自 2019 年 8 月 20 日起至实际偿还之

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发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算); 

3、请求判令被告一沈荣太、被告二张玺源对上述诉请 1 和诉请 2 互负连带

责任； 

4、请求判令被告三上海浦辰瑞铂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确认原告申

报的抽逃出资部分的债权金额 300 万元； 

5、请求判令被告四朱谦对诉请 1、诉请 2 承担连带责任； 

6、请求判令被告五至被告十二对上述诉请 1、诉请 2 承担连带责任； 

7、本案诉讼费由全体被告承担。 

 

三、本次诉讼案件进展情况 

（一）诉讼裁判情况 

本案件已于 2026 年 3 月 9 日在上海铁路运输法院开庭， 当日上海铁路运输

法院出具编号为（2025）沪 7101 民初 3284 号之一的民事裁定书，准许原告上

海瑞疆商业管理有限公司撤回对被告沈荣太、张玺源的起诉。其他诉讼请求待判

决。 



公告编号：2026-010 

 

四、本次诉讼事项对公司的影响及公司应对措施 

（一）对公司经营方面产生的影响： 

上述诉讼事项未对公司日常经营情况造成不良影响，公司将积极妥善处理本

次诉讼，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并根据诉讼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的影响：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本次诉讼尚未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重大不利影响。公司

将根据诉讼进展情况进一步评估其对公司财务的影响，并及时披露案件进展情

况。 

 

（三）公司采取的应对措施： 

公司将积极妥善处理本次诉讼，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并根据诉讼的进展

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五、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无 

 

六、备查文件目录 

上海铁路运输法院应诉通知书  (2025)沪 7101 民初 3284 号 

上海铁路运输法院民事裁定书 （2025）沪 7101 民初 3284 号之一 

 

 

上海浦辰瑞铂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 年 4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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